附件3

2016年度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进度表

（辽宁考区）
	日期
	工作内容
	负责单位

	4月30日前
	根据国家统计考办要求，印发省2016年度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安排 。
	省统计局人事处

	5月30日前
	各地印（转）发省2016年度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安排，向社会公布考试报名等相关信息，制定工作计划。
	有关市统计局、人事考试部门

	7月31日前
	完成高级考试报名、资格审查工作，并将高级应考人员基本情况数据信息报送省统计局人事处。
	有关市统计局、人事考试部门、省直有关单位

	8月10日前
	完成中级和初级考试报名、资格审查、编排考场、准考证号等前期工作，并将应考人员基本情况数据库、试卷预订单、考场设置表等相关信息报省统计局人事处
	有关市统计局、人事考试部门

	8月31日前
	汇缴考务费
	有关市统计局、人事考试部门

	9月30日前
	各市核发初级、中级准考证，省统计局人事处核发高级准考证。
	省统计局人事处，有关市统计局、人事考试部门

	10月14日前
	领取试卷
	有关市统计局、人事考试部门

	10月15日至16日
	专人值班

初级、中级：10月15日18时至16日18时

高级：10月15日18时至16日14时
	省统计局人事处，有关市统计局、人事考试部门

	
	组织考试

初级、中级:10月16日上午09:00至11:30

下午14:00至16:30

高级:10月16日上午09:00至12:00
	省统计局人事处，有关市统计局、人事考试部门

	
	省统计局人事处组织人员赴各考点检查、指导考试工作。
	省统计局人事处

	10月20日前
	各地将答题卡（含考场情况记录卡1份封存答题卡袋内，1份报省统计局人事处）、考试卷（含备用卷）报送省统计局人事处。
	有关市统计局、人事考试部门

	11月下旬
	各市统计考试部门总结年度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，并报省统计局人事处。
	有关市统计局、人事考试部门

	12月上旬
	总结全省年度统计资格考试工作，对各市考试工作考评。
	省统计局人事处


